
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外語教學中心 

英語檢定報名費補助施行準則 

105年1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

105年1月29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
 

第一條 為鼓勵修習大一英文學生提昇英語學習風氣參與英文檢定，

依據逢甲大學大一英文修課要點，特訂定本施行準則。 

第二條 補助對象為修習大一英文者(不含已補助過之重補修生、進修

生及短期交換生)。 

第三條 補助費用為每人新台幣 1,200 元整(就學期間僅可申請乙次)。 

第四條 補助測驗類別為多益 TOEIC 英語測驗。 

第五條 實施時程為每學年下學期期末考。 

第六條 本施行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